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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三章

選矗量1轉

第一師：劃界的基準

2.1 二零苓囚年立法會選舉的地力選區劃界建議是根據 F述的基

準來擬定的：

下文第 2.2 段所述｛ 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〉中訂明的

地方選區數目及須選出的議員人數﹔

(a) 

第 2.3 及 2.4 段所載列的法定準則﹔以及(b) 

第 2.5 及 2.7 段所載列的工作原則。(c) 

第二節：地方選區數目及須選出的議員人數

2.2 〈基本法〉規定，在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中，由直接選舉

產生的地方選區立法會議員人數將由 24 名增加至 30 名。在這前提

下，〈立法會條例〉（第 542 章）第 18( 1 ）及 19(1)-(2）條已被廢除，

由｛ 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〉的下述條文取代：

為在選舉中選出地方選區的議員而劃定的地方選區的數

目為 5 個選區。

(a) 

在換屆選舉中，所有地方選區須選出總共 30 名議員。、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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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個地方選區須選出的議員人數不得少於 4 名，亦不得

多於 8 名，該人數在宣布作為地方選區的地區的命令中

指明。

(c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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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：法定準則

2.3 就劃定地方選區分界作出建議時，選管會必須按照〈選管會

條例〉第 20 條所訂的法定準則行事。這些準則是：

(a）確保各建議中地方選區的範圍須使其人口在切實可行的

範圍內會盡量接近標準人口基數乘以從該選區依據任何

選舉法選出進入立法會的議員人數所得的數目（“所得數

臣”）﹝第 20(l)(a）條﹞﹔

(b）在就任何建議中的地方選區而言遵從上述（a）項的規定並

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選管會須確保該選區的範圍使其

人口不少於適用於該選區的所得數目的 85% ，亦不多於

該數目的 115%﹝第 20( 1 )(b）條﹞﹔

(c) 確保各建議中的地方選區均由兩個或多於兩個因此連的完

整的區議會選區組成﹝第 20(2）條﹞﹔及

( d）只有在選管會認為下文第 2.4(a）或（b）段所指的考慮事項使

其有需要或適宜不嚴格地按（a）或（b）項行事的情況下，選

管會方可不嚴格地按（a）或（b）項行事﹝第 20(5 ）條﹞。

2.4 在作出有關建議時，選管會也須顧及：

(a) 社區獨特性及地方聯繫的維持﹝第 20(3)(a）條﹞

(b）有關區域或其部分的自然特徵？例如大小、形狀，以及

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﹝第 20(3)(b）條﹞﹔

(c) 現有地方行政區的分界﹝第 20(4)(a）條﹞﹔及

(d）現有地方選區分界﹝第 20(4)(b）條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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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師：工作原則

三 .J 除上~｛去比 1事長U 汁， 1去，白白 ili :r；木材X I、判原則，進行走伏地力

選區劃界工作：

現有 5 個地方選區的分界應作為考慮本劃界工作的基

礎﹔

(a) 

如現有地方選區的人口數字維持在標準人口基數規定的

許可幅度之內，應盡量採納其分界作為新的立法會地方

選區範圍﹔

、
‘
，
／

LU 
／
’
‘
、

由於香港島、九龍及新界一向被視為屬不同類別，因此

應分開處理這三個地方﹔

(c) 

除非有極充分的理由，否則須避免按區議會選區範圍來

分拆地方行政區。如無可避免須作出分拆，應只有為數

最少的地方行政區受影響﹔

(d) 

有關維持政治影響力或優勢的問題，不在考慮之列。(e) 

2.6 在進行一九九八年及二零零零年的立法會選舉劃界土作時，

選管會也同樣採用上述準則及工作原則。

這 .7 在決定地方選區的名稱友代號時，選管會認為地方選區的名

稱應由兩個易於識別的成分組成一即該地方選區所在地方的名稱，

以及現有地方選區（即香港島、九龍西、九龍東、新界西及新界東）

所採用的相同方位標記。地方選區是以代號及數字區分，即以代表

立法會的“LC’，開始，下接從“ 1 ’，至“ 5”的數字。數字由南至

北及由西至東排列。選管會希望採用這個命名及代號方法後，會令

人在參閱地圖時較易明白，並可更輕易地找到選區所在。在一九九

八年及二零零零年的立法會選舉劃界工作中，選管會也同樣採用上

述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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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：人口預測

2.8 〈選管會條例〉第 20(6）條規定，選管會須盡力估計在舉行

選舉的年度內香港的人口總數或任何擬議地方選區的人口總數，以

便就地方選區劃界作出建議。如這樣做並非切實可行，選管會在顧

及於有關情況下可能得到的最佳資料後，估計香港的人口或地方選

區的人口。

2.9 規劃署人口分布推算小組屬下的專責小組（下稱“專責小組”）

所擔負的主要工作，是為選管會提供所需的人口預測數字。有關數

字至為重要，是進行選區劃界工作的必需資料。專責小組由規劃署

助理署長擔任主席，成員為來自多個政府部門和局的代表，包括政

制事務局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、政府統計處、民政事務總署、房屋

署、地政總署、海事處、差自向物業估價署及選舉事務處。為使預測

數字更為準確，選管會要求專責小組把人口分布數字的預測日期盡

量訂於貼近選舉日期。專責小組假設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二零零四

年九月舉行，故此向選管會提交截至二零零零四年六月三十目的人口

預測報告。專責小組的職責範圍及成員名單見附錄 I 0 

2.10 專責小組擬備的報告提供了全港各區議會選區的人口預測，

並估計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？香港人口總數將達 6,957,700

人。選管會己採納報告中的人口數字來劃定地方選區分界，而按照

〈選管會條例〉第 17(1）條的釋義 9 是次劃界工作的標碧.AO是flt

I指將香港人口總數隊以所有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員總數顯得之數，

即 6,957,700 ÷ 30）為 231 、， 92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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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：劃界過程

2.11 選舉事務處在二零零三年四月收到專責小組提交的人口預測

數字後，便開始就劃定地方選區分界制訂初步建議，將區議會選區

（即立法會地方選區的劃分基礎）加以適當組合，以突出所需的 5 個

立法會選區範圈。選舉事務處隨即將初步建議提交選管會考慮 n

2.12 選管會認為 9 開展工作的最佳方法是採用現有地方選區的分

界，再看結果是否符合上艾第空1 至 2_5 1段，同可述的法定準則和工作

原則。這方法的好處是可維持自一九九八年以來選民早已熟悉的現

有分界。除非出現凌駕其他因素的原因，例如人口數字大大偏離了

標準人口基數以致要改動，否則選民不必因為選區分界改變而要重

新適應新的地方選區。

2.13 對於 5 個現有地方選區，專責小組報告提供的預測人口如

下：

現有地方選區名稱及代號

香港島 1 (LC 1) 

九龍西 2(LC 2) 

九龍東＼LC 3) 

新界西 4(LC 4) 

新界東 5(LC 5) 

主旦

1,274,600 

999,600 

1,034,300 

2 ，。 04,300

1,644,900 

香港島地方選區由中西區、灣仔、東區及南區組成。

2 九龍西地方選區由油尖旺、深水場及九龍城區組成。

3 九龍東地方選區由黃大仙及觀塘區組成。

4 新界西地方選區由墓灣、屯門、元朗、葵青及離島區組成。

5 新界東地方選區由北區、大埔、沙田及西貢區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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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4 以上述預測人口數字個別除以標準人口基數，即 231,923 （見

上文第 2.10 段），使得出下列每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：

地方選區

香港島（LC 1) 

九龍西（LC 2) 

九龍東（LC 3) 

新界西（LC 4) 

新界東（LC 5) 

議席數目

5 .496 

4 國 310

4. 待 60

8 團 642

7. 。 92

總數： 2 8 （不計算小數位後數字）

首先？以議席數目整數計算，上述五個地方選區共佔 28 個議席。

餘下的兩個議席，則分配予小數位後餘數最大的兩個地方選區。不

過，由於議席小數位後餘數最大的新界西（LC 4）已獲分配 8 個議

席，即｛ 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〉規定一個地方選區可有的議席

數目上限，餘下的兩個議席便分配予小數位後餘數第二大和第三大

的兩個地方選區，即香港島和九龍東。議席分布結果如下：

立法會選區範圍 議席數目 i扁離所得數目的幅度

香港島（LC 1) 6 可 8.40%

九龍西（LC 2) 4 +7.75% 

九龍東（LC 3) 5 -10.81% 

新界西（LC 4) 8 +8.03% 

新界東（LC 5) 7 +1.32% 

總數： 30 

計算方法詳情見附錄日。

2 .15 選管會認為，採用現有地方選區分界作為二零零四年立法會

選區範圍分界，可符合上文第 2.2 至 2.5 段所述的所有法定準則及

工作原則。相較於二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各地方選區獲分配的議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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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目，香港島及九龍東的立法會選區範團將各增設一個議席，而新

興而可蔣興甫將主情詩E胃徊諱憬。

2.16 由於選區分界建議維持不變，選管會認為該五個立法會選區

範固宜？采用五個地方選區現有的名稱及代號 Q

會卡？銷售：實 4持有堂哥
們．．﹜凹，、～，d 一

按地方行鼓矗劃定地方選區分界

2.17 除了上述的劃界建議外，選管會也曾探討其他劃界方案，並

考慮讓現有地方選區從另一個地方選區吸納與其耽鄰的地方行政

區？或將某一個地方行政區撥往另一個地方選區，目的是使人口分

布更為平均。

2.18 採用上文第 2.13 至 2.14 段所述的相同計算方法後，選管會

得出了 14 個方案。在該等方案下的議席分布及偏離所得數目的幅

度載於附錄 III 0 

2.19 計算結果顯示 9 其中有些方案並不可行，因為所得出的議席

分布超出（ 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〉內每個選區設四至八倡議席

的法定規限（即方案 6 至 14），有些方案則並不可取，因為所得出的

人口數字並非更接近所得數目（即方案 1 、 2 、 3 及 5）。部分方案的

人口偏差情況甚至超過的%的許可幅度（即方案 6 及 13 ）。

2.20 只有一個方案（即方案的可縮減偏差幅度，從而改善各立法

會選區範圍之間的整體人口分布（這個方案的偏差幅度為“十8.03%

至－ 10.75% ” ，而按第 2.14 段的劃界建議，偏差幅度則為＂＋8.03%

至－ 10.81%’，）。然而，根據這個方案？西貢區將納入九龍東（包括

黃大仙區及觀塘區）立法會選區範圍。雖然西貢的將軍澳新市鎮可

能與九龍東的市區有若干相似之處，但西貢大部分地區屬鄉郊地

區，其社區獨特性與市區化的九龍東大相逕庭。就統計數字而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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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方案的人口數字只是稍勝建議的組合，因為其最低值（－10.75%)

與建議組合的最低值（－10.81%）比較，只是減少 0.06% ，但兩者的最

高值同為＋8.03% 。

2.21 經衡量各方面的情況，選管會在考慮保存社區獨特性和地方

聯繫的法定準則後，並不建議採納這個方案。選管會亦認為，既然

上述方案涉及改動地方行政區及地方選區的現有分界，而叉只能使

偏離數字稍有改善，實在不宜採納。

根攘區議會選區範單單定地方選區分界

2.22 雖然選管會可將現有地方行政區治區議會選區範圓的分界分

拆，從而得出眾多的劃界方案，但選管會考慮到保存各地區的社區

獨特性和區內聯繫的需要後，認為此舉並不可取。

2.23 選管會認為，任何涉及更改現有地方選區分界的方案，均無

可避免地會令市民感到混淆，因此並非良策。例如一個選民在二零

零三年區議會選舉屬九龍區選區，但在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卻被

歸入新界選區，就是一個易生混淆的例子。

九龍茜及新界百選區的分界

2.24 選管會知道，假如保持現有的地方選區分界，則在上次劃界

工作完成後才落成的私人住宅屋苑盈暉臺便會橫跨九龍西及新界西

兩個地方選區。盈暉臺橫跨兩個地方行政區（即深水涉及葵青），己

對選管會在二零零三年區議會選舉的劃界工作造成影響。但是，由

於政府當局尚未就深水涉及葵青的分界作出修訂建議，以將盈暉臺

完全歸入其中一區，選管會認為在當局為深水涉及葵青兩區的分界

定案前，不宜先作任何變動。不過，鑑於區內居民可能因此引致不

便，選管會巳促請當局修改有關的地區分界。



且 10 月

第八軍官：臨時建議

之。 還官富經過菩提討小同方案，不日考慮了民政事務總署各民政事

務專員的意見後，認為上文第六節所述的建議是最佳方案，並應採

用與現時地方選區相同的名稱和代號，因為這些名稱和代號一直得

到市民的認同和接納。臨時建議的詳情 3 包括每個立法會選區範圓

的人口及所涵蓋的區議會選區範園？已載於附室主 IV o 選管會其後

隨即就這些臨時建議進行公足諮詢 υ




